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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於對該裁判聲明不服時，參照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八條規定，可

並受上級法院之裁判，法院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，最高法院二十九年抗

字第一二七號判例，雖認為不得抗告，但法院如以未繳裁判費，認原告

起訴不合法，為駁回其訴之裁定，原告以裁判費數額有爭執為抗告理由

時，抗告法院仍須就該項事實及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當否一併審究，於

人民訴訟權之行使並無影響。從而法院命補繳裁判費，係訴訟程序進

行中所為之裁定，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十三條規定不得抗告之上開

判例，乃在避免訴訟程序進行之延滯，無礙人民訴訟權之適當行使，

與憲法第十六條並無牴觸。

釋字第一九三號解釋（74.2.8.）

【解釋文】

行政法院六十二年判字第六一○號判例，除一部分業經本院釋字

第一八五號解釋為不應再予援用外，其餘部分與憲法第七條並無牴觸；

至本院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所稱：「本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，對聲

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，亦有效力」，於聲請人以同一法令牴觸憲法疑義

而已聲請解釋之各案件，亦可適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憲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二項及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，法律與憲

法牴觸者無效，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，乃指法律之內容與憲法

牴觸，命令之內容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而言。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

律或命令，具有上述情事者，即屬適用法規錯誤或審判違背法令，如發

生牴觸憲法之疑義，經人民聲請本院解釋認與憲法意旨不符，其受不利

裁判者，得於解釋公布後，依法定程序請求救濟，經本院釋字第一七七

號及第一八五號解釋在案。

行政法院六十二年判字第六一○號判例謂：「行政訴訟法第二十

四條規定，有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當事人

對於本院判決，固得提起再審之訴，惟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



釋字第一九四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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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第一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，係指原判決所適用之法規與該案應

適用之現行法規相違背，或與解釋、判例有所牴觸者而言。至於法律上

見解之歧異，再審原告對之縱有爭執，要難謂為適用法規錯誤，而據為

再審之理由。」係在說明原判決所適用之法規，與判決當時該案應適用

之有效法規、解釋、判例有所牴觸，始為具備「適用法規顯有錯誤」之

再審要件，以兼顧人民權益之保障及法律秩序之安定。該項判例，除業

經本院釋字第一八五號解釋認為：「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

令，或其適用法律、命令所表示之見解，經本院依人民聲請解釋認為與

憲法意旨不符，其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者，得以該解釋為再審或非常上

訴之理由，已非法律見解歧異問題。行政法院六十二年判字第六一○號

判例，與此不合部分應不予援用」部分外，其餘部分，與憲法第七條並

無牴觸。

至本院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文所稱：「本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

釋，對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，亦有效力。」旨在使聲請人聲請解釋憲

法之結果，於聲請人有利者，得依法定程序請求救濟，聲請人如有數案

發生同一法令牴觸憲法疑義，應合併聲請解釋；其於解釋公布前先後

提出符合法定要件而未合併辦理者，當一併適用。上開解釋，係指本院

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，於聲請人以同一法令牴觸憲法疑義而已聲請

解釋之各案件，亦可適用，與憲法第七條規定，自無不合。

釋字第一九四號解釋（74.3.22.）

【解釋文】

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第五條第一項規定：販賣毒品者，處死刑，

立法固嚴，惟係於戡亂時期，為肅清煙毒，以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

之必要而制定，與憲法第二十三條並無牴觸，亦無牴觸憲法第七條之可

言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為特別刑法，其第五條第一項：「販賣、運




